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庭审：
总经理助理入职仨月被辞
公司否认劳动关系

“从2017年5月18日入职到8
月15日被辞退， 单位一直没跟我
签订劳动合同， 所以， 我要求公
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赔偿。 另外， 我是在8月15日下
午突然接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的， 按法律规定公司应该提前30
日通知。 既然没有， 公司就应该
支付代通知金。 同时， 我要求公
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2017年底的一天， 25岁的河北姑
娘岳彤潼在仲裁庭上这样陈述。

听完她的仲裁请求事项及事
实理由， 坐在对面的视沐岩达器
材公司代理人刘主任对仲裁员
说： “我们不同意支付她提出的
各种费用。 因为， 她与我公司根
本不存在劳动关系。”

没等对方说完，岳彤潼急了：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明明给林
泾恭总经理做了三个月助理，现
在咋跟你们没有劳动关系了？ ”

刘主任摆摆手： “别急， 听
我慢慢说。 你工作三个月是给林
泾恭总经理做助理， 但你从面试
到被聘用我们公司都没参与， 都
是林总一个人决定的 。 在我公
司， 正式聘用一位员工， 哪怕是
最底层的岗位， 都必须通过6个
月的试用期才行。”

岳彤潼赶紧说： “我从网上
看到你们公司的招聘广告， 发简
历是要应聘行政文员岗位的， 接
到电话去公司时变成林总面试
我。 他对我很满意， 让我做他的

助理， 我就同意了。 另外， 我也
有一个月的试用期啊！”

“试用一个月哪行啊！” 刘主
任说： “你是林总个人聘用的，
你与他是劳务关系， 与我公司不
存在劳动关系。”

岳彤潼有些懵： “林总是公
司的法人代表， 又是总经理， 他
出面招聘的劳动者理所当然是公
司的员工啊？”

刘主任摇摇头： “那可不一
定。 老板招聘的私人助理、 生活
秘书， 与老板所在的企业没有任
何关系。”

结果：
员工请求获支持
公司支付1万元赔偿金

仲裁员问岳彤潼： “你的工
资是如何约定的 ？ 怎样发放 ？”
“月薪5000元， 每月15日左右通
过林总的个人银行账户转到我工
资卡里。”

“什么原因停止工作的？” 岳
彤潼答道： “8月15日下午， 林
总跟我说公司资金周转出现困
难， 导致整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不
太好， 办公会研究决定撤销总经
理助理这个岗位， 让我从第二天
起就不用再到公司上班了。 过了
两天， 公司把未结清的工资全打
到我工资卡里了。”

仲裁员又问： “你在职期间
具体做什么工作 ？” 岳彤潼说 ：
“协调安排林总的外出商务行程，
并做好相关准备 ； 帮他整理文
件、 资料， 需要时还会陪林总参
加会议。 我在职期间曾参加的三
次业务会， 刘主任也在场。”

刘主任表示： “这个属实 。
但她经常替林总去取干洗的衣
服、 修手机， 这些纯属个人生活
事务。 因此， 岳彤潼只是与林总
个人之间有劳务关系， 与公司没
有劳动关系。”

“我不认可劳务关系 ！ 这是
我在职时交通费报销的单据， 会
计以公司没现金为由还未给我报
销。” 说着， 岳彤潼提交了几份
有公司负责人签字、 盖有财务章
的报销单。

接着，她又出示了《参保人员
缴费信息表》、住房公积金缴费记
录等证据，显示该公司在2017年5
月至8月， 为她缴纳了3个月的社
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对此， 刘主任解释： “社保
费和住房公积金是岳彤潼要求上
的， 林总让我们给她上。 但这不
等于公司就跟她存在劳动关系
了。 之前， 公司也给其他人缴过
社保， 是属于代缴性质的。”

说罢， 他提交盖有公章的公
司员工工资表： “该表显示每月
发放工资的员工中没有岳彤潼的
名字， 因而她的工资不是由公司
支付的， 具体林总给她多少劳务
费我们不太清楚， 反正不是由公
司发放的。”

岳彤潼对工资表的真实性 、
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并提交公司
微信群及对话截屏。 群里的内容
显示， 林总对她的工作给予了肯
定和赞扬， 且聊天内容全部与工
作有关。 对这项证据， 刘主任称
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 对证明目
的不认可。

在最后陈述阶段，岳彤潼说：
“从2017年5月18日入职后， 我每

周一至周五工作，周末休息。交通
费报销单、微信聊天记录、社保和
住房公积金缴费记录等证据，均
能证明我与公司是管理和被管理
的关系。我从事的具体工作，也是
该公司整体工作的一部分， 且单
位一方的答辩意见是相互矛盾
的，请仲裁委支持我的请求。 ”

刘主任则说： “岳彤潼的工
作内容是由林总个人安排的， 其
上班时间也不是她所说的那样，
且总经理助理这个岗位并没有撤
销， 林总向她支付的是劳务费而
非工资， 我们坚持答辩意见， 不
同意她的仲裁请求。”

经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 不
久， 仲裁委裁决该公司支付岳彤
潼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1万元。

分析：
当事人举证不能
须担不利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2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
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
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
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
利后果。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 视沐岩
达器材公司认可岳彤潼提交的北
京市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缴费信
息、 住房公积金缴费记录等两项
证据的真实性。 上述证据载明公
司为岳彤潼缴纳过三个月的社会
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另外， 岳彤潼的工资卡银行
转账明细载明， 该公司法定代表
人林泾恭按月向其转账。 虽然公
司主张岳彤潼与林泾恭个人之间
为劳务关系， 但在与岳彤潼对此
不予认可的情况下， 公司未就其
主张进行举证， 故应承担举证不
能的不利后果。 由此， 仲裁委对
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 进而对岳
彤潼主张的其与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泾恭通
过个人账户以银行转账形式向其
支付工资的内容予以采信。

该公司作为负有管理责任的
用人单位， 应对岳彤潼的入职时
间、停止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签订
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因公司未就
此举证， 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
不利后果， 故仲裁委采信了岳彤
潼的主张，依据《劳动合同法》第
82条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
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
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用人单
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自应当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
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的规定，裁决公司支付1万元未签
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赔偿。

综上， 该公司之所以输官司
缘于其举证不能。 但在本案中，
岳彤潼也吃了举证不能的亏： 她
主张林总以公司经营状况不好、
撤销总经理助理岗位为由口头与
她解除劳动关系 ， 但未就此举
证 ， 故仲裁委对其主张未予采
信。 因此， 她要求公司支付代通
知金和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等
两项仲裁请求未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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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 ， 金沛松被北京
一家技术公司聘用， 双方签订三
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公司从当
月起为他缴纳社会保险。 合同到
期后， 又续签至2019年12月底。

金沛松说： “上班时， 我住
在公司内的宿舍里。 可能是找我
方便， 一有活儿， 主管就让我去
做。 除了工作日下班后给我派任
务， 周六日也总让我加班， 甚至
法定节假日也常打电话让我去处
理工作中的事情。 更可气的是，
公司从不给我加班费， 还经常拖
欠工资。 2017年春节后， 我跟领
导提了好几次关于加班费和拖欠
工资的事， 他们表面上耐心听我
说， 但就是无动于衷。”

2017年 4月 1日 ， 金沛松离
职， 其后申请仲裁， 要求公司支
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在
职 期 间 拖 欠 的 工 资 、 加 班 费
等 共 计14万元 。 经过审理 ， 仲
裁委驳回其申请请求。 金沛松又
到法院起诉， 不料其诉求近日也
被驳回。

说法
此案在仲裁和法院审理阶

段， 双方当事人都认可金沛松于
2017年4月1日离职， 但对于离职
原因各自有不同的说法： 金沛松
称 自 己 是 因 公 司 拖 欠 工 资 而
离 职 的 ， 公司则说他是因个人
原因离职。

金沛松为了证明其主张， 提
供劳动合同、 工资卡银行交易明
细、 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信息对账
单、 排班表等作为证据。

公司不同意金沛松的主张 ，
称排班表上没有部门主管签字及
单位盖章， 对其真实性及证明力
不予认可。 公司表示， 单位一直
是合理安排每位员工的工作时
间， 如果金沛松认为他加班了应
该提供其在单位加班的相关证
据 ， 因其没有相关证据予以佐
证， 所以公司不同意支付包括加
班费在内的各项费用。

同时， 公司提交员工工资表
作为证据， 证明金沛松在职期间

公司已按时足额发放了其工资，
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

法院审理后认为， 双方当事
人均认可双方劳动合同于2017年
4月1日解除， 金沛松主张公司拖
欠工资他被迫提出离职， 因他未
提交公司拖欠其工资、 未足额支
付其劳动报酬的相关证据， 故对
他 要 求 公 司 支 付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经 济补偿金的请求 ， 法院不
予支持。

金沛松主张在职期间存在延
时加班、 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
班的情况，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
关 于 审 理 劳 动 争 议 案 件 适 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第
九条 “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 应
当 就 加 班 事 实 的 存 在 承 担 举
证责任。 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
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
证据， 用人单位不提供的， 由用
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 的规定，
因金沛松未提交其加班的相关证
据， 所以法院最终驳回了他的诉
讼请求。

无法证明公司欠薪 员工辞职索赔败诉

单位因举证不能而败诉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6条规定， 发生劳动争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与争议事项有关

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 用人单位应当提供； 用人单位不提供的， 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近日， 视沐岩达器材公司
在与总经理原助理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中， 因举证不能而败诉， 而且还向对方支付了1万元赔偿金。

昌平区司法局

总经理助理入职三个月被辞退 公司称系老总个人招聘拒赔偿

出租屋内非正常死亡，
房东有赔偿义务吗？
案情简介：

来京打工的农民工张某某在
出租屋内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张
某某亲属找到房东刘某要求其赔
偿， 房东刘某则认为张某某的死
亡是其自身不注意导致， 与自己
没有关系， 双方对赔偿事宜争议
大， 于是找到昌平区兴寿镇法律
援助工作站咨询。

法律分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 第六条规定 ：
“从事住宿、 餐饮、 娱乐等经营
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
人、 法人、 其他组织， 未尽合理
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
他人遭受人身损害， 赔偿权利人
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此， 自然
人在从事经营活动时， 负有安全
保障义务， 否则造成损失的应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 房东刘某将自有的

房屋作为租赁标的物向公众出
租， 向包括张某某在内的死者及
其他承租人收取租金， 符合从事
经营活动的一般特征， 因此刘某
应视为从事经营的自然人， 负有
安全保障义务， 应在合理注意的
限度内， 保障承租住宿在出租屋
内租户的人身、 财产安全。

经过协商和反复沟通， 房东
刘某和死者张某某的亲属达成一
致协议： 房东刘某于协议达成当
日 一 次 性 补 偿 张 某 某 亲 属 人
民 币 8万元 ， 该补偿包含医疗
费、 交通费、 食宿费、 误工费、
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 被抚养人
生活费、 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各项
费用。

□本报记者 王香阑


